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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高人民法院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试点法院通

过网络查询、冻结被执行人证券有关事项的通知 

（法[2016]72 号) 

 

北京、上海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省（市）高级人民法院，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，北京、上海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证监局： 

为协助人民法院提高执行效率、依法保护被执行人合法权益，最

高人民法院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决定

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，开展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查询、冻结被执行人

证券的试点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建立网络查控工作机制 

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证监会建立“总对总”的网络执行查控工作

机制。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证监会负责协调解决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

统及网络查控试点阶段有关的重大问题。建立和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

统查询、冻结证券的具体工作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和中国证券登记

结算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国结算）负责。 

中国结算与最高人民法院之间建立网络查控专线联接。试点法院

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提出查询、冻结（含初次冻结、

续冻、轮候冻结、解除冻结）被执行人证券的请求。中国结算按照人

民法院的请求完成相应的协助执行事项，并将查询、冻结结果反馈最

高人民法院。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将查询、冻结结果

反馈提出查询、冻结请求的试点法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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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坚持依法查控、依法保密原则 

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、冻结被执行人证券的，应

当坚持“一案一查一冻一用原则”，即只查询、冻结执行案件中被执

行人证券及相关信息，不得查询、冻结被执行人以外的非执行义务主

体的证券及相关信息；查询、冻结所获被执行人证券相关信息只用于

该案件的执行工作，不得用于该案件执行以外的其他任何用途。 

人民法院应当将所获得的被执行人证券相关信息作为内部办案

信息予以保护，做好信息处理、传输、接收、使用中的信息保护工作，

切实防范相关信息被违规泄露、扩散。 

被执行人持有证券的市值总额信息可以提供给申请执行人等与

案件执行直接相关的人员，但被执行人持有证券的品种、数量、价格

等敏感、明细信息的反馈结果不得提供给法院办案人员以外的其他任

何人。 

网络查控涉及的与被执行人证券信息有关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遵

守证券市场有关信息披露、禁止内幕交易等法律法规和业务规则。 

三、规范冻结执行顺序及执行争议的处理 

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提交的冻结请求，同一批次冻结

请求以系统提交时的自然排序作为执行顺序，不同批次冻结请求之间

以系统提交的时间先后作为执行顺序。 

在同一交易日，对同一被执行人的证券，既有法定有权机关通过

证券公司或者中国结算的业务柜台提交冻结或者扣划请求，又有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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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提交冻结请求的，以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

行查控系统提交的冻结请求排序作为当日最后到达的冻结请求。 

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提交的冻结被执行人证券的请

求，与其他法定有权机关的书面冻结请求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，适用《最

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监会关于查询、冻结、扣划

证券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法发[2008]4号）关于

冻结的有关规定。本通知有关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查询、冻结被执行人

证券的相关规定与法发[2008]4号文件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 

人民法院与其他法定有权机关就执行被执行人证券产生争议的，

由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、公安部等依法协调解决。争议协

调解决期间，中国结算控制发生执行争议的相关证券，不协助任何一

方执行。争议协调解决完成，中国结算按照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

检察院、公安部等协商的最终结论处理。 

人民法院在查询、冻结被执行人证券的具体执行工作中，应当符

合中国结算依法制定的协助执行有关业务规则，维护证券登记结算系

统的安全稳定运行、维护登记结算工作的正常秩序。 

四、提交有效、规范的法律文书 

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、冻结被执行人证券的，应

当分别提交盖章的协助查询通知书、协助冻结通知书和执行裁定书的

电子版，并附两名执行人员公务证件复印件的扫描件。 

五、规范查询、冻结的具体操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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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民法院应当在中国结算相关业务系统工作时间内通过网络执

行查控系统提交协助查询、冻结请求。 

人民法院应当按照网络执行查控系统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格式，准

确、完整地填写查询、冻结请求及相关信息，做到查询、冻结请求明

确、具体、可执行。 

中国结算接收到人民法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提交的协助查

询、冻结请求后进行合规性核对。核对无误的，协助查询、冻结并通

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将协助查询、冻结的结果反馈最高人民法院；核

对后存在查询、冻结请求不明确、不具体、不可执行等情形的，予以

退回并提示退回原因。人民法院可以在补充完善后重新发出查询、冻

结请求，相关冻结请求按照再次提交的时间重新排序。 

法律、行政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、中国证监会规定不得被强制

执行的证券或者资金，依法依规不予实施冻结，并在查询结果中予以

标识。此类不予实施冻结的证券或者资金，由中国结算负责依据有关

规定在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中以清单方式具体列明，并根据有关规定的

变动及时更新。 

通过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、冻结被执行人证券的具体范围、法

律文书必备要素和格式、查控系统工作时间段等具体事项，由最高人

民法院执行局与中国结算商定后另行规定。 

六、网络查控系统技术安全保障及故障处理 



5 
 

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与中国结算的证券登记结算业务技术系统之

间应当实现有效隔离，确保各自技术系统的运行安全，切实防范各自

技术系统的运行风险。 

因技术故障导致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无法正常运行的，发现故障一

方应当立即通知另一方，故障一方应当及时排除故障。因技术系统故

障或者不可抗力而未能及时办理查询、冻结请求的，最高人民法院执

行局与中国结算均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。 

七、试点工作相关安排 

通过网络查询、冻结被执行人证券的试点区域包括北京、上海、

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省、市高级人民法院及其辖区各级人民法院。 

试点期间，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先上线开通查询被执行人证券信息

的功能。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询试点，待条件成熟后，再行上线开展通

过网络冻结被执行人证券的试点工作。网络执行查控系统查询、冻结

功能上线开通的具体时间由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与中国结算另行通

知。 

经过试点，待条件成熟后，将网络查控工作机制推广到其他地区。 

  

最高人民法院 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2016年 3月 4日 

 


